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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委员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2014 年 2 月 11 日至 21 日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 

会议的后续行动：优先主题：促进增强人的 
权能以实现消除贫穷、社会融合以及充分 

就业和人人都有体面工作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弗雷安金融服务机构提

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下列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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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增强权能确是消除贫穷、实现社会融合及充分就业和人人有体面工作的一个

必要条件。为了能够充分实现这一目标，了解各种要素是关键。 

增强权能 

 增强权能与参与这一概念密切相关，而参与的定义又取决于不同个人或组织

观点。突破将参与视为手段(例如，用以提高发展行动的效率和实效)的较为狭义

的认识，参与本身可以被视为目的。因此，参与的过程非常重要，增强权能既可

以被看作是参与的过程，也可以是参与的成果。 

 增强权能一直广受讨论，且人们总是将其和基层群众联系起来并与尊严、自

尊和主体感(换言之，一个人自由行动并自主作出自由选择的能力)三个概念相关

联。但人们日益认识到，此中还需要考虑到社会和政治背景，以及影响所有社会

群体的结构性不平等。因此，增强权能包括解决导致某些个人或群体边缘化的深

层次结构。 

 增强权能还涉及到权利，但实现赋权的努力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取决于如何解

读权力。 

 已确定了不同类型的权利，“控制权”是指影响和强迫他人的能力；“行动权”

是指组织和改变现有等级结构的能力；“同在权”是指从集体行动中衍生出的权

利强化；“内在权”是指个人意识增强。 

消除贫穷 

 贫困是世界上最具挑战性和持久性的问题之一。如果我们用批判的眼光审视

我们的内部和周围，则必须提出“我们如何定义贫穷？”的问题目前政界普遍流

行的看法是，贫穷是一个绝对概念。 

 然而，贫穷是一个多层面现象，其定义(和解释)是一个人缺乏满足其基本需

求和愿望的必要能力和权利的状况。 

 当前，贫穷仍被广泛地误解为单纯的物质匮乏问题但贫穷实际上是一种人权

危机，因为贫困会因歧视、国家镇压、腐败、不安全和暴力而加剧，而这些都是

贫穷的定义性特征，与物质资源匮乏几乎无异。这些都是人权问题，并不能简单

地通过提高收入水平来解决。这就是为什么说解决贫穷之道在于致富但更在于增

强人的权能。 

社会融合 

 社会融合意指实现“人人共享的社会”，即人人享有权利和责任，所有人都

能发挥积极作用。这是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号召力的目标，其目的是为所有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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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机会，不论其年龄、性别、种族、民族、种姓、阶级、宗教信仰、文化背

景或政治派别。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其中包括维持或改变他或

她所选择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这是平等权利的保障。此外，任何个人不得因种

族、宗教、语言、种姓、性别、政治观点或出生地原因而受到歧视。社会融合是

一个人们通过参与与各政治机构、政府行为体及其社区来建立信任和关系的过

程。社会融合产生信心，使得互动能够广泛展开，并扩大平等机会，以及加快社

会和经济流动性。 

就业和体面工作 

 就业明显受到全球经济和政策以及当地实际情况的影响。社区和个人的需求

可帮助或阻碍人们获得和充分利用就业机会。要实现所有人充分就业和体面工作

的目标，需要在地方、区域和国际三级进行结构调整和转变态度。就业是一项基

本人权。它不是有能力赚取工资养活自己或养家糊口那么简单。它会成为一道门，

为人们开创参与所在社会并在其中发挥一定影响力的机会。就业可以开启实现社

会包容的种种可能性。如果没有体面工作，充分参与社会和享有自身权利并履行

自身责任的机会就无从谈起。人的尊严的核心在于他或她从事能够提升其尊严的

工作的能力，以及与他人互动协作，共同塑造所在社区和国家的命运。 

 为推动提高人们在消除贫穷、实现社会融合以及充分就业和人人有体面工作

方面的权能，必须通过教育和提供实际支持使得能够对背景、权力关系、权利的

剥夺或侵犯进行分析，包括对挑战和改变自我认知的分析，来组织和提高批判意

识，同时需要进行动员，以期参与权力结构并创造新的参与空间。 

 此外，还需要把人们的需求视为其可以主张的权利，协助人们从国家争取到

这些权利(由他们自主确定)，并且只在必要时，通过提供服务来作为国家的补充。 

 必须确保穷人和受排斥者参与其中，以便项目受益人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

是在确定其需求和响应这些需求的应对措施方面采取行动的权利享有者。 

 必须关注权力问题，具体做法是分析权力关系、增强穷人和被边缘化者的权

能以及挑战那些决定权力关系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做法和结构。 

 此外，有必要在各个层面深化民主，具体做法是在各级推广民主和推进包容

性进程，以及通过支持权利享有者了解现有的宪法、法律和监管框架，使他们能

够确定正在履行的权利和尚未履行的权利，并利用这些知识要求尊重那些被剥夺

或侵犯的权利，来向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问责。 

 无论何种摆脱贫困和饥饿的途径，获得生产性资源都是一个关键要求。对农

村贫困人口而言，土地和资金是最为重要的，但技术、种子和化肥、畜牧和渔业、

灌溉、市场机会和非农就业也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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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农村贫困人口能够有机会获得土地，无论是通过土地再分配、重新安置还

是改变构成土地保有权基础的各项权利和义务的性质，仍然是消除贫穷和饥饿的

漫长道路上的一个关键要素。 

 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况外，向农村贫困人口提供贷款的尝试一直都不甚成功。

大多数商业银行都不向农村贫困人口提供贷款，其贷款发放对象仅限于城镇地区

的正规经济部门。而国营开发银行通常费用高昂、亏损连连、官僚主义，只对农

村社会的非贫困阶层提供服务。就连专门面向穷人的外国援助供资信贷计划也同

样面临着向不那么穷的人口偏移的风险，且通常会在外资撤后瓦解。国营信用合

作社留给穷人的往往只有痛苦的回忆，因为庇护主义、腐败和赤裸裸的盗窃，所

承诺的资金被挪作他用。总之，事实证明，穷人要获得信贷不仅困难重重、花费

昂贵，并且往往是无功而返。 

 为穷人获得生产性资源(从土地和水资源到基础设施)提供便利并非一蹴而

就的活动，而是一个需要根据持续变化的权力、经济和文化环境不断调整的制度

性程序。没有个人参与方案实施，不建立有效的农村贫困人口组织作为与既得利

益集团抗衡的力量，那么在扩大穷人获得生产性资源的机会方面就不太可能取得

很大进展。世界各地的民间社会组织已在这一领域发起了很有希望的行动(获得

土地、管理公共财产资源、提供信贷和储蓄机制、市场准入等)。这些组织已经

清楚地表明，它们有潜力在确保穷人获得生产性资源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创新作

用。然而，多数情况下，它们的行动影响力有限，不被正在为相同问题而斗争的

其他人所知晓。有必要从这些经历中汲取经验教训，以确定它们是否可以复制和

推广，以帮助数亿贫困和饥饿人口。 

 惟有这样做，方能发挥增长潜能，从而在消除贫困、实现社会融合及充分就

业和人人有体面工作方面促进增强人的权能。 

 


